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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7 年 7 月 8 日舉行的特別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在公共租住房屋發展項目提供社會福利設施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福利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就在公
共租住房屋 ("公屋 ")發展項目提供社會福利設施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據政府當局表示，鑒於社會對福利服務的需求，政府

當局一直以來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增加社會福利設施的

供應。社會福利署 ("社署 ")一直透過不同方法物色合適的地方，
以應付現時對福利服務的持續需要。就此，相關政府部門一直

保持密切溝通，探討可否在新房屋發展項目及重建項目 (包括
公屋發展項目 )中預留合適用地和處所，以供設置福利設施。  
 
3. 根據現行機制，規劃署或房屋署 ("房署 ")會就具潛質作
公屋發展的新發展區或用地，與相關部門 (包括社署 )及機構
商議，並諮詢相關區議會的意見，從而在有關公屋項目中，就

社區設施的供應作出規劃。社署在考慮是否在新公屋發展項目

內設置擬議的福利設施時，會考慮多項因素，例如區內的需要、

福利服務的整體需求，以及規劃署或房署的意見，以訂定適宜

的福利設施建議。除在新公屋發展項目中物色合適地點或處所

外，社署亦一直有與房署合作，探討可否將現時在公屋內合適

的空置非住宅處所，以及位於公屋住宅大廈地下的合適空置

空間，改建作福利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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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的商議工作  
 
在公共租住房屋發展項目提供社會福利設施的規劃  
 
4.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制訂公屋發展計劃時，不應

只顧公屋供應而忽略社區設施的需要，尤其是安老院舍和殘疾

人士院舍 ("院舍 ")。在公屋發展項目中提供院舍照顧福利設施，
會導致公屋供應減少，但政府當局不應因此而淡化提供該等

設施的重要性。鑒於長者和殘疾人士的住宿照顧服務輪候時間

漫長，部分委員呼籲政府當局為提供該等服務訂立目標，以及

在新公屋項目的總面積中，編配一個特定百分比的面積作此

用途。  
 
5. 政府當局表示，由於在公屋發展項目中提供不同種類

設施 (包括社區、教育、福利設施等 )會受可興建樓面面積所
局限，增加一類設施的供應會導致其他設施的供應減少。社署

和房署會與相關政府部門合作，全面規劃公屋單位和社區設施

的供應。若有建議提出興建福利設施，而初步評估為可行，有關

的初步建議將納入相關公屋發展項目的規劃大綱內。多項此類

建議已納入規劃大綱內。  
 
6. 部分委員呼籲政府當局考慮利用公屋住宅大廈的較低

樓層，以及公共屋邨的空置住宅和非住宅單位，設立院舍、精神

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等。公共屋邨的一些

空置空間，亦可用來設立福利設施。  
 
7. 據政府當局表示，在一些新的公共屋邨，倘若可行，福利

設施會設於公屋大廈的較低樓層。若有建議提出將位於現有

公共屋邨中住宅大廈地下的合適空置空間改建為福利處所，

當局會進行可行性研究。院舍在建築物高度、淨空高度、走廊

闊度、升降機設施、泊車位等方面所受的限制，對於將住宅單位

改建作院舍會造成技術困難。鑒於改建的做法會減少公屋出租

單位的數目，對公屋供應帶來負面影響，政府當局亦應考慮地區

意見，包括相關持份者及公屋居民對於將現有公屋單位改建作

院舍的建議有何看法。  
 
8. 鑒於在公屋發展項目中提供福利設施並非標準安排，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制訂公屋發展計劃時，應顧及區內對

福利服務的需求。當局應在規劃階段制訂具體準則和程序，以

釐定加入公屋發展項目的設施種類，以及估計該等設施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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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政府當局表示已積極物色合適用地興建福利設施。在

2015-2016 年度，將會納入 28 個公屋發展項目的 99 項福利
設施，有關建造工程正在進行或規劃中。這些設施包括安老

院舍、殘疾人士院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等。規劃署和房署會就具潛質作公屋發展的發展區或用地，與

相關政府部門商議。社署亦會檢視個別地區的福利設施供求

情況，並探討有關用地可否容納所需的設施。設立福利設施

與否，將視乎個別工程項目及有關社區的需要而定。  
 
10. 為緩解缺乏合適處所提供福利服務的問題，部分委員

認為政府當局應考慮興建較高的福利大樓。政府當局表示，在

新的公屋發展項目，只要符合法定規定，會考慮在福利大樓的

較高樓層設立福利設施。鑒於公屋需求殷切，政府當局考慮在

公屋發展項目中提供福利設施時，應按個別情況考慮對公屋

供應的潛在不良影響。  
 
11. 在 2017 年 4 月 10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聽取了
政府當局就新落成公共屋邨所作的社會福利服務規劃。政府當

局表示，社署會繼續致力與相關部門探討在新公屋發展項目預

留用地或處所作福利用途，並就新落成的公共屋邨做好服務規

劃工作，以提供合適和完善的社會福利服務配套。儘管聽取了

政府當局的匯報，事務委員會認為，遷入新落成公共屋邨的居

民往往面對缺乏各類服務及設施的情況，尤其是在長者社區照

顧服務方面。事務委員會通過了兩項議案 (議案措辭載於附
錄  I)，促請政府當局採取多項措施，包括在居民入伙前成立跨
部門工作小組，負責計劃及提供足夠服務及設施，以滿足居民

的各類基本需要；確保在新落成公共屋邨所在地區內於居民入

伙前已有服務及設施可供使用 (包括為殘疾人士、長者、家庭、
兒童及青少年而設的服務及設施 )；以及為新公共屋邨設立社工
服務隊，為期 5 年，協助居民適應新環境，建立社區資本。委
員要求政府當局就這些議案採取所需的行動。  
 
 
相關文件  
 
12.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7 年 7 月 3 日



附錄 I 
 

福利事務委員會  
 

在 2017 年 4 月 10 日會議上就議程第 IV 項  
"以屋邨為本的社會福利服務規劃" 

通過的議案  
 
 

鑒於現時各區的現有社會福利設施服務已嚴重不足，尤其為長者服

務的各類社區照顧服務已嚴重不足，就此，本委員會建議：  
 
1. 要求盡快檢視現行的各類社區照顧服務的資源及人手編制，並

需就此進行 18 區公眾及業界諮詢；  
2. 要求政府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在新落成的屋邨規劃時，預留

空間作社區照顧服務設施及院舍服務設施；及  
3. 要求政府相關部門檢視並修訂《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以增

訂條文，需按區內的長者人口增加資助社區照顧服務設施及院

舍服務，並以社區照顧服務為主。  
 
動議人：劉小麗議員  
 
  



 -  2  -  

 
福利事務委員會  

 
在 2017 年 4 月 10 日會議上就議程第 IV 項  

"以屋邨為本的社會福利服務規劃" 
通過的議案  

 
 

鑒於多年來搬遷至新落成公共屋邨的居民往往要做開荒牛，面對社

福、教育、醫療、交通、就業、購物等各類設施及服務不足，本委

員會建議：  
 
1. 設立新公共屋邨的社工服務隊，為期 5 年，協助居民適應新環

境，建立社區資本；  
2. 區內的服務及設施，包括幼兒、殘障、長者、家庭、兒童及青

少年等相關服務，應於居民入伙前提供；及  
3. 新屋邨入伙前，政府應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計劃及提供足夠

服務，以滿足居民在社福、交通、教育、就業、醫療及購物等

基本需要。  
 
動議人：張超雄議員  



 

 

附錄 II 
 

在公共租住房屋發展項目提供社會福利設施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4 年 5 月 12 日  
(議程第 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5 年 5 月 11 日  
(議程第 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7 年 4 月 10 日  
(議程第 IV 項 ) 
 

議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7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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